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（衡东县社会福利中心）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（一）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科学发展。 
（二）根据国家规定，依法收养社会上“无家可归、无依无靠、无生活来源”的孤寡残幼和社会弃婴。 
（三）对收养人员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，对老人以养为主，妥善安排其生活；对健全儿童养、教并重；对残缺、呆傻儿童养、治、教、康相结合，促使其健康成长。 
（四）按照收养人员的不同情况，加强生活管理，开展适当的文娱活动，组织力所能及的劳动，以丰富其生活内容和增进身心健康。 
（五）提供较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，做到方便、整洁、卫生、规范。为收养休养人员提供生活、医疗保健、康复等优质服务。 
（六）做好老年人、残疾人和孤儿的社会福利工作，保障老年人、残疾人和孤儿的合法权益。 
（七）负责孤残儿童收养登记和家庭寄养管理工作。 
（八）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社会福利工作任务。 
人员编制情况

衡东县社会福利中心内设机构包括：衡东县社会福利中心是民政局管辖的二级机构，属于全额拨款事业单位，根据编委核定，单位定编30人，实有在职人数18人（财政补助拨款人员18人），退休人员13人，车辆0台。内设3个股室，分别是办公室（财务室），业务股，总务股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313.90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313.90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313.90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93.9万元，项目支出120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671.03万元，较预算增加357.14万元，总支出671.0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91.7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8.58％；项目支出479.2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1.42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通过预算内录入指标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调标且入住老人增加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0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3.91万元，其中：货物3.91万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22.52万元，负债总额51.39万元，净资产171.13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98.13万元，在用资产98.13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整体支出情况分析：2024年我院整体支出671.03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91.7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8.58%，人员支出172.73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90.06%，公用支出19.06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9.94%，项目支出479.2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1.42%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（1）老年儿童福利经费项目
老年儿童福利经费项目全年预算数65万元，执行数为59.22万元，完成预算的91.11%。通过项目实施保障院内的运营管理，为特困供养人员、“三无”老人、孤残儿童提供全面、更优质的生活照料、康复护理、健康指导等服务。
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

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全年预算数300万元，执行数为30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通过项目实施落实民生保障制度，保障弱势群体生活权益，增强群众幸福感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   存在问题：年中追加指标、增加预算。原因：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通过预算内录入指标。

改进措施：1.全口径编制预算，提高预算的科学性，并且严格执行预算，规范项目资金管理。

2.加强与财政部门对接，保障预算资金足额下达。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    无
